
三修本自序 香港道路探索　路牌標誌　 交通設計　三次修訂本

一九七零年，監獄署（今懲教署）接受工務司署委託，

為港九各道路製作路牌及交通標誌，

在囚人士手造之中文字體稱為「監獄體」。

本書力求重現香港的道路視覺歷史和記憶，

書名及章節標題均使用道路研究社電腦化的監獄體字型。

老
實
說
，
當
初
從
未
想
過
這
本
《
香
港

道
路
探
索
》
在
事
隔
六
年
之
後
，
竟
然
能
夠

推
出
第
三
次
修
訂
本
。
回
首
最
初
撰
寫
此
書

之
時
，
自
己
大
學
尚
未
畢
業
。
出
書
單
純
是

為
了
記
錄
對
道
路
設
計
的
觀
察
，
以
及
對
路

牌
改
善
的
見
解
。
意
想
不
到
的
是
，
書
中
提

出
的
一
些
建
議
其
後
竟
逐
一
實
現
。

例
如
在
二
零
一
九
年
的
初
版
及
第
二
版

中
，
提
及
引
入
啡
色
路
牌
、
以
及
檢
討
《
道

路
使
用
者
守
則
》
內
的
過
時
交
通
標
誌
。
結

果
出
版
不
足
一
年
便
「
成
功
爭
取
」
，
包
括

海
洋
公
園
設
立
首
塊
啡
色
路
牌
，
以
及
《
道

路
使
用
者
守
則
》
推
出
修
訂
版
，
解
決
學
習

駕
駛
者
「
學
舊
牌
，
睇
新
牌
」
的
問
題
。
在

二
零
二
一
年
的
增
訂
本
中
，
又
進
一
步
指
出

《
運
輸
策
劃
及
設
計
手
冊
》
中
的
路
牌
排
版

問
題
。
沒
想
到
在
二
零
二
二
年
底
，
運
輸

署
大
幅
修
訂
手
冊
中
的
路
牌
設
計
指
引
，
亦

一
一
改
善
了
路
牌
設
計
問
題
（
當
然
還
有
進

三修本自序

三
修
本

自
序

邱益彰 Gary Yau
@ 道路研究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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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 01 香港道路探索　路牌標誌　 交通設計　三次修訂本

01

香
港
路
牌
設
計K

O
L

一
個
城
市
被
譽
為
國
際
大
都
會
，
不
單

純
倚
仗
高
聳
入
雲
的
現
代
建
築
或
大
型
交
通

網
絡
建
設
，
其
發
達
程
度
亦
可
從
細
微
之
處

展
現
出
來
，
例
如
公
路
路
牌
設
計
。
路
牌
不

只
為
駕
駛
者
提
供
方
向
指
示
，
也
可
反
映
出

城
市
的
視
覺
文
化
素
質
。

一
個
好
的
設
計
，
必
須
讓
使
用
者
無
後

顧
之
憂
，
好
設
計
能
有
效
地
解
決
和
改
善
日

常
生
活
上
的
問
題
。
設
計
不
單
純
滿
足
於
眼

睛
上
的
愉
悅
，
也
應
牽
涉
功
能
性
，
就
正
如

一
個
良
好
設
計
的
道
路
路
牌
，
能
有
助
使
用

者
清
晰
並
容
易
理
解
路
牌
上
的
信
息
，
並
在

不
同
環
境
下
仍
能
清
楚
閱
讀
。

路
牌
設
計
與
字
體
設
計
之
間
的
關
係

一
直
是
西
方
設
計
界
所
關
注
的
範
疇
，
他
們

關
注
字
體
設
計
如
何
增
強
可
視
性
、
可
讀
性

和
辨
識
度
；
也
研
究
哪
款
字
體
在
高
速
公
路

推薦序 01

郭斯恆
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

步
的
空
間
）
。
當
刻
心
中
確
有
幾
分
欣
慰
，
同
時
亦
笑
言
本
書
似
乎
已
完
成
其
歷
史
任
務
。

自
初
版
面
世
以
來
已
有
六
年
，
直
至
去
年
獲
編
輯
告
知
第
四
版
經
已
全
數
售
罄
，
希
望

可
以
藉
此
機
會
推
出
新
版
，
而
期
間
亦
有
不
少
讀
者
詢
問
再
版
事
宜
。
當
時
內
心
有
過
一
點
猶

豫
，
畢
竟
書
中
資
料
已
略
過
時
，
是
否
應
就
此
告
一
段
落
？
不
過
當
時
有
位
朋
友
說
：
「
本
書

就
好
似
《
運
輸
策
劃
及
設
計
手
冊
》
的
簡
易
版
，
還
帶
點
故
事
成
分
，
其
實
都
幾
值
得
繼
續
推

出
新
修
訂
版
。
」

對
比
運
輸
署
的
設
計
指
引
，
本
書
的
重
點
在
於
從
身
邊
的
交
通
標
誌
、
設
施
出
發
，
帶
讀

者
理
解
背
後
的
規
劃
邏
輯
及
歷
史
演
變
。
香
港
道
路
百
多
年
來
，
曾
出
現
不
少
有
趣
的
事
物
，

惟
歷
史
記
載
並
不
完
整
，
散
見
於
各
種
零
碎
紀
錄
。
此
書
正
正
就
是
嘗
試
將
這
些
歷
史
碎
片
按

時
序
串
連
起
來
，
讓
讀
者
用
第
二
個
角
度
去
觀
察
香
港
的
道
路
設
計
。

此
書
過
去
六
年
，
現
在
回
望
某
些
插
圖
確
實
略
為
粗
糙
，
尤
其
是
一
些
路
牌
畫
法
、
路
口

畫
綫
等
，
實
在
有
不
少
改
善
空
間
，
因
此
本
次
修
訂
亦
重
新
繪
製
大
量
插
圖
。

本
書
能
順
利
面
世
，
多
得
非
凡
出
版
的
大
力
協
助
。
在
此
特
別
感
謝
初
版
及
第
二
版
編
輯 

S
heelagh

、
增
訂
本
編
輯 C

arm
an

、
三
次
修
訂
本
編
輯 F

rankie
 

的
寬
容
和
耐
心
、
以
及
設

計
師
明
志
精
美
設
計
。

�

邱
益
彰

�

二
零
二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
推
薦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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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1 早期英國路牌：梅培理標準
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，
汽
車
逐
漸
成
為
社

會
主
流
的
代
步
方
式
。
汽
車
與
馬
車
相
比
，

無
論
速
度
還
是
方
便
程
度
均
是
更
勝
一
籌
。

不
過
衍
生
的
安
全
問
題
成
為
社
會
上
一
大

議
題
，
亦
促
成
各
種
駕
駛
考
試
、
速
度
限
制

等
規
則
的
出
現
。
試
想
想
，
汽
車
和
馬
車
的

速
度
差
天
共
地
，
隨
意
更
新
路
牌
和
交
通
標

誌
，
會
對
駕
駛
者
及
路
人
安
全
帶
來
極
大
危

險
；
因
此
路
牌
需
要
經
歷
一
場
大
改
革
。

當
時
英
國
的
路
牌
毫
無
設
計
標
準
可

言
，
多
為
一
些
寫
上
字
句
的
牌
子
。
常
見

的
路
牌
物
料
是
髹
上
顏
色
的
木
板
，
或
是

鑄
上
浮
裝
字
的
鐵
板
。
正
正
因
為
無
統
一
標

準
，
每
一
塊
路
牌
都
是
按
照
匠
師
的
個
人
喜

好
而
定
，
駕
駛
者
行
車
時
需
要
花
時
間
理
解

路
牌
內
容
。
而
英
國
路
牌
的
首
個
統
一
標

準
，
則
是
出
自
首
任
運
輸
大
臣
姬
安
衞
爵
士

（S
ir Eric C

a
m
p
b
ell G

ed
d
es

）
的
決
策
，

以
及
路
政
專
家
梅
培
理
爵
士
（S

ir H
enry 

香
港
為
前
英
國
殖
民
地
，
由
城
市
規
劃
以
至
日
常
生
活
都
保
留
了
不
少
英
治
時
期

的
標
準
，
例
如
三
腳
插
蘇
、
鐵
路
軌
距
、
電
話
標
準
、
道
路
設
計
及
交
通
基
建
等
，

甚
至
比
其
他
英
聯
邦
國
家
還
要
多
。
澳
洲
和
紐
西
蘭
雖
然
保
留
了
靠
左
行
車
、
左

上
右
落
的
規
則
，
但
道
路
設
計
大
多
向
美
國
靠
攏
。
香
港
可
說
是
在
眾
多
前
英
國

殖
民
地
中
，
保
留
得
最
多
現
代
英
國
標
準
的
地
方
。

如
果
要
探
討
香
港
的
道
路
發
展
，
必
然
牽
涉
英
國
及
世
界
各
國
的
道
路
標
準
。
本

章
先
帶
大
家
由
二
十
世
紀
開
始
，
走
遍
英
國
、
美
國
、
日
本
及
香
港
，
研
究
世
界

各
地
路
牌
的
歷
史
故
事
。

早期英國路牌：
梅培理標準

1.1

早期英國路牌：梅培理標準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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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1 早期英國路牌：梅培理標準 香港道路探索　路牌標誌　 交通設計　三次修訂本 第一章　世界路牌歷史

M
a
yb

ury

）
的
專
業
設
計
。
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時
任
首
相
萊
勞
．
佐
治

成
立
運
輸
部
，
並
任
命
姬
安
衞
爵
士
為
首
任

運
輸
大
臣
。
取
代
原
有
的
道
路
局
（Ro

a
d 

B
o
a
rd

）
，
主
管
鐵
路
、
公
路
、
運
河
和
碼

頭
事
務
。
當
時
設
立
運
輸
部
，
是
因
為
前
道

路
局
的
官
僚
主
義
作
祟
，
該
局
被
批
評
無
善

用
私
家
車
稅
收
所
得
之
資
金
作
道
路
改
善
工

程
，
使
全
國
道
路
滿
佈
碎
石
、
泥
漿
，
陷
於

極
為
惡
劣
的
狀
況
。

被
無
視
的
指
引

最
早
的
交
通
標
誌
標
準
於
一
九
零
四
年

出
現
，
由
郡
市
議
會
等
組
織
聯
手
制
定
。
此

標
準
主
要
規
範
速
度
限
制
、
禁
止
、
警
告
等

交
通
標
誌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仍
有
部
分
政
府
部

門
不
跟
隨
指
引
，
執
意
自
行
設
計
，
亦
有
不

同
車
會
在
各
地
設
置
自
家
指
示
牌
，
完
全
對

設
計
指
引
視
若
無
睹
。

姬
安
衞
上
任
運
輸
大
臣
後
，
委
任
路
政

專
家
梅
培
理
出
任
路
政
司
。
隨
着
交
通
流
量

日
益
增
加
，
以
及
速
度
限
制
的
放
寬
，
梅
培

理
認
為
有
必
要
統
一
指
示
牌
的
設
計
標
準
，

以
確
保
指
示
牌
能
對
應
不
同
路
況
。
一
九
二

零
年
十
一
月
，
梅
培
理
為
運
輸
部
推
出
交
通

標
誌
新
標
準
，
此
標
準
參
考
了
各
車
會
及
商

會
的
意
見
，
同
時
獲
測
量
師
聯
會
支
持
。

圖
案
與
學
校
火
炬

驟
眼
一
看
，
運
輸
部
的
新
標
準
跟
一
九

零
四
年
的
指
示
牌
規
格
如
出
一
轍
：
新
標
準

保
留
了
指
示
牌
頂
部
的
裝
飾
物
以
識
別
指
示

牌
類
型
，
下
方
則
擺
放
印
上
警
告
訊
息
的

板
塊
。
頂
部
裝
飾
物
亦
未
見
作
出
改
動
：
白

色
圓
環
標
示
「
速
度
限
制
」
、
紅
色
圓
圈
標

示
「
禁
止
」
，
以
及
紅
色
三
角
形
標
示
「
警

告
」
。
新
標
準
的
設
計
重
點
，
是
針
對
裝
飾

物
下
面
的
資
訊
板
，
規
定
其
擺
放
的
高
度
，

以
及
字
眼
用
語
。

除
了
以
文
字
表
達
，
梅
培
理
堅
持
加
入

圖
案
或
符
號
，
主
要
參
照
歐
洲
各
國
標
準
，

在
當
時
屬
劃
時
代
的
設
計
：
以
六
款
圖
案
表

達
前
面
的
路
況
，
包
括
學
校
、
道
路
與
鐵
路

相
交
處
、
十
字
路
口
、
轉
彎
處
、
之
字
路
和

斜
坡
。這

批
圖
案
之
中
，
「
學
校
」
的
設
計
被

指
莫
名
其
妙
，
到
底
火
炬
和
學
校
有
甚
麼
關

係
呢
？
其
實
學
校
標
誌
的
概
念
源
自
「
知
識

之
炬
」
（To

rch o
f kno

w
led

g
e

）
。
但
由

於
火
炬
圖
案
被
指
意
義
不
明
，
造
成
不
少
誤

解
；
最
終
在
五
十
年
代
被
棄
用
，
改
為
兩
個

兒
童
的
圖
案
。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雖
然
火
炬

圖
案
已
在
六
十
年
代
的
英
國
消
聲
匿
跡
，
不

過
直
至
二
零
零
零
年
，
火
炬
圖
案
仍
有
用
於

香
港
交
通
安
全
隊
的
「
停
車
　
兒
童
要
橫
過

馬
路
」
的
舊
款
路
牌
上
。

梅 培 理 標 準 的 警 告 標
誌。頂部的三角形標誌
早期為木製，後期改為
鐵製。而三角形下面為
附加資訊，以文字與圖
案表達屬當時劃時代之
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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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時代的學校
標誌。

火炬代表學校，設計理念是「知識
之炬」。圖為香港交通安全隊的「停
車　 兒 童 要 橫 過 馬 路 」 的 舊 款 路
牌。英國現存舊式地點指示牌 。（Jonathan Ho 攝）

因
為
火
炬
圖
案
被
指
意
味
不
明
，
後
來
改
成
兩
個
兒
童
。

（D
m

vw
ard

攝
）

031 0300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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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橫
英
聯
邦
交
通
字
體

梅
培
理
標
準
並
非
一
成
不
變
，
當
局

不
時
會
作
出
修
訂
，
以
確
保
標
準
切
合
當
時

的
需
求
。
一
九
三
三
年
，
即
梅
培
理
標
準
公

佈
後
的
十
三
年
，
當
局
公
佈
的
梅
培
理
報
告

正
式
制
訂
交
通
標
誌
的
字
體
標
準
，
統
一
當

時
路
牌
上
雜
亂
無
章
的
字
體
。
這
套
字
體

由
設
計
師 Llew

ellyn- S
m
ith

設
計
，
因
此

又
被
稱
為Llew

ellyn- S
m
ith a

lp
ha

b
et

。

至
於
這
位
設
計
師
是
何
方
神
聖
，
有
指
可

能
是
一
位
名
為H

ub
ert Llew

ellyn- S
m
ith

的
公
務
員
；
但
由
於
沒
有
文
獻
記
錄
他
的

真
實
身
份
，
至
今
仍
然
眾
說
紛
紜
。
而
這

套
字
體
是
出
自
英
國
運
輸
部
（M

inistry o
f 

Tra
nsp

o
rt

，
簡
稱 M

o
T

）
，
因
此
又
被
稱

為 M
inistry

；
即
是
當
時
運
輸
部
的
簡
稱
。

為
方
便
起
見
，
本
書
會
一
律
統
稱
此
字
體
為

M
inistry

。
筆
者
認
為M

inistry

的
最
大
特
色
，

就
是
數
字
「
3
」
的
頂
部
是
橫
筆
，
與
平
常

看
見
的
呈
孤
形
設
計
不
同
。
這
種
寫
法
又

被
稱
為
「
平
頂
3
」
（Fla

t to
p 3

）
，
與

倫
敦
地
鐵
、
城
巴
常
用
字
體Jo

hnsto
n

一

樣
。
「
平
頂
3
」
的
設
計
有
兩
個
由
來
，

一
是
避
免
有
人
透
過
偽
造
手
法
將
「
3
」
改

成
「
8
」
，
這
個
情
況
亦
運
用
在
車
牌
上
的

防
偽
設
計
中
；
二
是
數
字
「
3
」
與
西
里
爾

字
母
「

」
（ze

）
混
淆
。
不
過
有
更
多
時

候
純
粹
是
字
體
設
計
師
的
個
人
喜
好
，
譬

如M
inistry

是
英
國
字
體
，
沒
有
西
里
爾

字
母
的
設
計
問
題
，
另
外
字
體
的
「
E
」
和

「
F
」
橫
筆
水
平
一
樣
，
不
法
分
子
可
以
輕

易
將
「
F
」
改
成
「
E
」
，
故
此
相
信
採
用

「
平
頂
3
」
不
是
出
於
防
偽
設
計
的
考
量
。

順
帶
一
提
，
由
於
當
時
英
國
路
牌
以
全
大
楷

為
主
，
故
原
先 M

inistry

並
沒
有
細
楷
字

母
以
及
只
有
一
款
字
重
，
後
來
字
體
設
計
師 

Ria
n H

ug
hes 

以
此
為
藍
本
重
新
設
計
多
達

七
個
字
重
的
新M

inistry

字
體
。

作
為
英
國
殖
民
地
，
香
港
很
自
然
地
跟

隨
宗
主
國
引
進
英
國
路
牌
標
準
；
大
部
分
的

梅
培
理
標
準
交
通
標
誌
都
採
用M

inistry

為

英
文
字
體
，
但
隨
着
香
港
在
一
九
八
四
年
全

面
淘
汰
梅
培
理
標
準
，
改
由
新
的
禾
貝
斯
標

準
取
而
代
之
。
這
些
配
搭M

inistry

的
舊

款
梅
培
理
標
準
逐
漸
消
失
在
我
們
的
視
野
之

中
，
在
稍
後
章
節
亦
會
詳
細
介
紹
。

由
於M

inistry

屬
於
早
期
設
計
字
體
，

且
沒
有
明
確
規
定
字
母
的
粗
幼
和
大
小
，
變

相
引
申
出
不
同
的
變
種
；
例
如
香
港
車
牌
標

準
字
體
。

根
據
運
輸
署
的
車
牌
標
準
，
車
牌
必

須
採
用
一
九
七
二
年
英
國B

S A
U
1
4
5
a

標

準
，
車
頭
為
白
色
車
牌
，
車
尾
則
為
黃
色

車
牌
。
雖
然
沒
有
指
明
字
體
名
稱
，
但
在

第3
7
4
E 

章
《
道
路
交
通
（
車
輛
登
記
及

領
牌
）
規
例
》
附
表
4
之
中
附
上
一
幅
字

體
樣
本
。
而
這
套
字
體
正
是 M

inistry 

於

香
港
碩
果
僅
存
的
梅
培
理
格
式
交
通
標
誌
，
頂
部
的
三
角
形
經
已
掉
色
。
英

文
字
體
為M

inistry

。
（M

ike Yuen 

攝
）

平頂 3（Flat top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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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三
年
推
出
的
最
原
始
版
本
，
部
分
字

母
與
現
時
常
見
的
一
九
五
七
年
修
訂
版
有
出

入
（
例
如
G
和
M
字
）
。

但
法
例
附
表
中
的
字
體
是
十
多
年
前
的

手
繪
；
每
個
字
母
都
沒
有
標
上
明
確
的
尺
寸

要
求
，
因
此
與
原
版M

inistry

的
細
節
變

得
不
一
樣
。
正
因
為
法
例
附
表
的
車
牌
字
體

欠
缺
尺
寸
細
節
、
字
母
時
粗
時
幼
，
充
其
量

只
能
作
為
參
考
用
途
，
這
難
怪
不
少
人
覺
得

車
牌
字
體
核
突
。
如
果
需
要
嚴
格
執
行
車
牌

字
體
指
引
，
不
如
先
補
充
字
體
的
詳
細
要
求

吧
？

首
次
傳
到
澳
洲

筆
者
曾
經
有
七
年
時
間
在
澳
洲
讀
書
，

最
初
到
埗
時
感
到
異
常
地
失
望
；
因
為
澳
洲

曾
經
作
為
英
聯
邦
國
家
，
但
無
論
是
道
路
標

準
或
交
通
標
誌
，
基
本
上
都
是
左
右
反
轉
的

美
國
標
準
，
絲
毫
找
不
到
英
國
的
感
覺
。
例

如
全
部
使
用
美
國
的H

ig
hw

a
y G

o
thic

字

體
，
採
用
美
國
的
路
口
設
計
等
。
主
要
原
因

是
澳
洲
早
於
一
九
零
一
年
獨
立
，
不
需
要
對

英
國
而
來
的
標
準
照
單
全
收
。
而
戰
後
澳
洲

逐
漸
向
美
國
靠
攏
，
道
路
設
計
基
本
上
全
抄

美
國
；
所
以
除
了
道
路
上
靠
左
行
駛
，
澳
洲

與
英
國
的
道
路
設
計
並
沒
有
共
通
點
。

不
過
凡
事
沒
有
絕
對
，
有
一
次

筆
者
在
南
澳
州
阿
德
萊
德
市
（C

ity o
f 

A
d
ela

id
e

）
的
街
道
閒
逛
時
，
留
意
到
一

些
釘
在
建
築
物
外
牆
的
街
道
路
牌
，
不
知
為

何
筆
者
感
到
莫
名
的
親
切
感
。
及
後
經
過
對

比
後
確
認
是M

inistry

字
體
；
對
於
全
部
採

用
美
國
標
準
的
澳
洲
而
言
，
這
個
英
國
字
體

的
街
道
路
牌
顯
得
別
樹
一
幟
。

然
而
，
這
些M

inistry

的
阿
德
萊
德

街
道
路
牌
亦
逐
漸
買
少
見
少
，
早
於
十
多
年

前
已
開
始
被
美
式
標
準H

ig
hw

a
y G

o
thic

取
代
；
目
前
僅
淨
數
十
塊
漏
網
之
魚
。

第 374E 章 《道路交通（車輛登記及領牌）
規例》附表 4。

南澳州現存的舊式 Ministry 街道路牌，圖為阿德萊德摩佛街（Morphett Street）。

位於屈摩廣場（Whitmore Square）
的舊街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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